
韶关市浈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浈市监处罚〔2023〕 210号

当事人： 韶关市仁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4402000923704629

住所：韶关市浈江区南郊一公里口岸大楼北侧九楼901房、1005房、1

007房

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

法定代表人： 桂*

身份证号码： 362***********2025

：

2023年7月 19 日， 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监督检

查，发现当事人库房地址是“韶关市浈江区韶关市五金矿产进出口

公司朝阳岭5 号”,该场所内存放有多种医疗器械产品。 根据《医疗

器械经营许可证》 登记的住所、经营场所“韶关市浈江区站南路

5号邮件处理中心生产大楼四楼”、 库房地址“韶关市浈江区站南

路5号邮件处理中心生产大楼四楼”, 当事人的库房地址和《医疗

器械经营许可证》 登记的住所、经营场所“韶关市浈江区站南路

5号邮件处理中心 生产大楼四楼”和库房地址“韶关市浈江区站

南路5号邮件处理中心生产大楼四楼”以及《二类医疗器械经营

备案凭证》 库房地址“韶关市浈江区站南路5号邮件处理中心 生

产大楼四楼”不相符，但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并未收到该公司

的变更申请，也未批准其变更仓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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